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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文军：西方伦理相对主义的层次和类型

聂文军

西方伦理相对主义的层次和类型
 

聂文军 (湖南师范大学　伦理学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81 )
 
【内容提要】伦理相对主义是西方伦理思想史上重要的思想倾向。它具有多个层次和多种类
型。其形成原因也非常复杂。西方伦理相对主义在理论思维上的经验教训能够促进我们的伦理
学研究，它在实践上既具有消极的意义，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 键 词】西方伦理相对主义/层次/类型/意义
 

西方伦理相对主义的长期存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理论现象；从西方伦理思想的
历史发展来看，伦理相对主义的表现可谓五花八门。西方伦理相对主义的多样性大致可以从两
个方面予以分析。

 
    一、西方伦理相对主义的层次
    一般而言，伦理相对主义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或层面，即规范层面的伦理相对主义、原则层面

的伦理相对主义和体系层面的伦理相对主义。就实际状况而言，在伦理相对主义的各个层次
中，以规范层面的伦理相对主义最为普遍、最为典型。
    规范层面的伦理相对主义认为，各种伦理规范或道德规范的正确性都具有相对性，不存在任

何普遍正确的道德规范，一种道德规范仅仅对把该规范作为其行为的道德准则的群体来说才是
正确的；规范层面的伦理相对主义，其道德原则或伦理原则不一定就是相对的，伦理原则可能
是相对的也可能是绝对的。抽象地一般地说，每一个人都不应当撒谎，撒谎是不道德的，但在
特定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撒谎，撒谎反而具有相当程度的道德性，例如对待敌人、对待身患绝
症而又缺乏心理承受能力的亲人、或者当撒谎有助于他人的利益时，我们就应当撒谎。可见，
不应当撒谎，作为一个具体的道德规范或规则，具有很大的相对性或灵活性。有些学者则认
为，规范的伦理相对主义是这样的：“正确行为和错误行为的标准依赖于一个人的社会情感或
个人信仰；一个人应当做社会规定其为正确的行为，或他个人相信其为正确的行为。于是产生
了群体形态的或社会形态的规范相对主义和个人形态的规范相对主义。”[1](P62)规范层面的

伦理相对主义往往承认社会有共同的道德而且需要这些共同的道德，但对于其中的一些道德规
范则采取灵活的态度。规范层面的伦理相对主义当然也承认个人的道德义务或者良心，但各自
对义务或良心的解释十分不同而且也不追求相同。什么是良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当我
们说做人做事要有良心、要凭良心时，实际上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而普遍的道德规范。规范层
面的伦理相对主义涉及到道德规范的冲突问题，一方面，在某一特定的道德情境里，可能有数
个道德规范均能适用，究竟采用哪一个道德规范才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在不同的道德情境中
究竟是采用相同的道德规范还是采用不同的道德规范？
    原则层面的伦理相对主义是指现实生活所遵循的道德原则不是唯一的，而是众多的；这些不

同的道德原则之间不存在轻重缓急的先后关系，它们具有相同的重要性或价值。同一道德现象
可能适用不同的道德原则，同一道德原则可能被运用于极不同类的道德现象。原则层面的伦理
相对主义把道德的相对性进一步提升或扩大，认为人们在道德生活中可以采用不同的道德原
则，或者对道德原则的运用采取灵活的而非死板的态度。人们认为遵从不同的道德原则或者对
同一道德原则作出不同的解释都是合理的、道德的。
    体系层面的伦理相对主义是指极其不同的伦理学说或伦理体系都能够对同一社会生活予以同

等程度的解释；在同样的道德生活中能够产生出极不同的伦理学说或伦理学体系，同一社会既
可采用此一伦理体系，也可采用其他伦理体系。著名元伦理学家W. D.罗斯曾指出，不仅道德

规则本身以及我们对这些道德规则的遵守，具有很大的相对性。而且几乎没有人能提出一个没
有冲突、没有例外的道德体系，在他看来，道德生活的性质正在于——不存在例外情况的规则



和原则的体系是不可能的。体系层面的伦理相对主义则主张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道德体系或
伦理体系都是道德的；不存在永恒的、遍布一切社会的伦理体系。

原则层面的伦理相对主义和体系层面的伦理相对主义常常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我们很难把
它们区分开来。例如，功利主义和义务论都既可被视为一种道德原则，又分别是一种伦理体
系，功利主义以行为产生的功利效果为判断行为善恶、决定行为取舍或选择的标准，而义务论
则以是否出于义务为判断行为善恶、决定行为选择和取舍的标准。就这两种理论体系本身来
看，它们各自仅把符合自己的、与自己的理论相一致的行为看作是道德的，从原则层面和体系
层面的伦理相对主义来说，它们各自都具有道德性。

 
    二、西方伦理相对主义的类型
    伦理相对主义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来说，伦理相对主义可分为文化的伦理相对主

义、经验的或境遇的伦理相对主义、主观的或心理的伦理相对主义三种类型。在伦理相对主义
的各种类型中，文化的伦理相对主义影响最大。
    1.文化的伦理相对主义
    文化的伦理相对主义者认为不同的社会形态或文化系统必然要求不同的道德，道德是相对于

该社会或文化系统而言的。文化的伦理相对主义主要与人类学或比较文化学的研究联系在一
起。人类学家通常都非常怀疑发现普遍的道德原则的可能性，因为他们所看到的大多是不同民
族、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的道德生活实践的巨大差异。文化相对主义者或文化相对论者通常认
为，“一切道德信仰和道德原则都相对于不同的社会文化或个别的人。相对主义者主张，一个
人的价值观或一种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并不或无需支配别人的行为。……道德的正确性或错误
性随地区而异，并不存在可以在一切时代应用于每一个人的绝对的或‘泛之四海而皆准’的道
德标准。”[1](P50-51)文化的伦理相对主义者主张“习俗支配一切”、“道德随地理而异”，

不同的文化各有自己的是非标准和善恶标准，不能用一种文化的是非标准、善恶标准去衡量在
另一种文化中生活的人的行为，不能站在一种文化之外的立场上（别的文化的立场上）去评判
一种文化。人类学家通常认为，伦理类型决定于文化类型，伦理是文化形态的组成部分。文化
类型只有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才能加以理解，在某一文化中，道德总是同诸如语言和基本政治制
度等其他文化特征紧密相联的。属于不同文化的各个社会形态，其道德上所赞成的与所反对的
事物往往十分不同。但是在一个社会内部，所有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具有道德良心——道德的
共同性，即关于道德上正确与错误的一般知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文化论的伦理相对主义认
为一切道德标准只是社会习惯或社会风俗的反映，即是说道德行为仅仅是在一个具体文化系统
中被习惯所认可的行为。
    文化的伦理相对主义本身又呈现出多种形式。文化的伦理相对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存在较为

紧密的联系。根据美国人类学家麦尔福德·E.·斯皮罗 (Melford E. Spiro)的观点，文化相对主

义可以被区分为描述的文化相对主义、标准的文化相对主义和认识的文化相对主义三种形式；
与此相应，这三种文化相对主义各自包含了伦理相对主义的内容。描述的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
建立在文化的多样性和可变性的基础上，认为人的社会特征和心理特征都是由其文化决定的，
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社会特征和心理特征的多样性以及道德的多样性。标准的文化相对主义接
受了描述的文化相对主义的一般观点，认为一般价值和道德标准既然是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体系
中各自建构出来的，跨文化的价值评价和道德评价要么是以评价主体所属文化系统的价值标准
和道德标准为尺度，要么是以评价对象自身的价值标准和道德标准为尺度，不存在跨越文化形
态或文化体系的客观中立的、普遍的价值标准和道德标准；跨文化的价值评价和道德评价都是
不合理的。认识的文化相对主义则在描述的文化相对主义和标准的文化相对主义的基础上更进
一步，主张人类心理的统一性是应当予以怀疑的，人类思维的统一性和人性的统一性是不存在
的。描述的文化相对主义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容易得到人们的赞同；从逻辑上说，这三
种文化相对主义及其伦理观点是层层递进的，描述的文化相对主义成为标准的文化相对主义和
认识的文化相对主义的基础。无论是描述的文化相对主义还是标准的文化相对主义和认识的文
化相对主义，它们仅仅肯定了各种文化形态各自具有的伦理标准在其自身范围内的有效性，它
们都没有为我们提供某种跨文化的普遍的伦理标准。总的来看，大多数文化论的伦理相对主义
基本上是纯描述性的，并不具有规范的意义。文化的伦理相对主义以人类学考察所发现的事实
为基础，对同一类行为在不同文化中具有的不同的道德性质予以阐述，在大量的人类学描述基
础上，文化的伦理相对主义主张，人类群体或个人的道德是在一定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它必然
随着历史和文化的不同而改变；由于文化总是具有地域性或区域性，因此不存在普遍适用于各
个不同文化的共同的道德规范。



    文化相对主义与伦理相对主义之间存在十分复杂的关系。文化相对主义是一个比伦理相对主

义在外延上更加宽广的概念，文化相对主义者强调各个文化之间的认知差异，主张不同文化的
价值具有不可比性。文化相对主义肇始于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于1949年发

表的《人类及其创造》，他认为，各个民族的文化是在其各自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下形
成的，文化的价值是相对的，不存在一个能判断不同文化之优劣的普适于一切文化的价值标
准，生活于某一文化形态下的社会成员无权评判处于别的文化形态下的社会成员。文化相对主
义与伦理相对主义既密切联系，又存在区别。文化相对论者不一定是伦理相对论者，但伦理相
对论者一般都是文化相对论者。伦理相对主义者一般都接受或赞同文化的相对主义，因此，文
化的伦理相对主义就是在文化的相对论背景下的伦理相对主义，是把伦理的相对论与文化的相
对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相对主义。
    2.经验的或境遇的伦理相对主义
    经验的或境遇的伦理相对主义主张，道德的多样性和相对性不是我们的认识或观念，而是事

实的存在；“它是依据经验的，重视事实的，有事实意识的与探究性的”。[2](P20)经验的或

境遇的伦理相对主义认为，不同个人、不同群体各自面临的道德境遇千差万别，即使是相同的
外部境遇，不同个人、不同群体对该境遇的经验也各不相同，这就使得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
适用必须是相对的，因人而异的。
    境遇的伦理相对主义可分为两种形式，即宗教 （基督教）的境遇伦理相对主义与非宗教

（非基督教）的境遇伦理相对主义。非宗教的境遇伦理相对主义主张一切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
都是相对的，其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决定于具体的境遇；随着境遇的改变，道德原则和道德
规范都会或快或慢地发生相应地变化。存在主义的伦理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伦理相对主义是
非宗教的境遇伦理相对主义的重要形式。弗莱彻就认为在非基督教的境遇伦理学中也存在着某
种最高的原则，只是这种最高原则不是基督教的爱，而是某种最高善或至善。宗教的境遇伦理
相对主义则认为存在着某一具有绝对性质的道德原则或道德规范，它不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其他一切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都是相对的、可变化的。弗莱彻的基督教境遇伦理学承认“只有
一条规范、原则或律法（随你怎么叫）具有约束力而无可指摘，不论境遇如何它总是善的和正
当的，这就是‘爱’——关于爱上帝、爱世人这一综合诫律的神爱。其他一切律法、准则、原
则、典范和规范，毫无例外都是有条件的，只有当他们在某一境遇下恰好符合爱时，它们才是
正当的。”[2](P21)
    不同的境遇伦理学对伦理相等性的强调存在程度的差别。有的境遇伦理学在“伦理是相对

的”这一点上表现出绝对的倾向，主张任何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存在和取舍都离不开具体的
环境，一切唯以环境、条件为转移；有的境遇伦理学依然承认某一个或某一些道德原则或准则
的确定性和普遍性，这种相对主义不是抛弃了任何道德准则的相对主义，而是在对待伦理原则
上的相对主义。“我们有必要坚持认为，境遇伦理学是乐于充分利用并尊重原则的，它把原则
视为箴言而不是律法或诫律。我们可以称之为‘原则相对论’。”[2](P21)基督教的境遇伦理

学即便是在道德原则问题上呈现出浓厚的相对主义性质，它也不是对一切道德原则都持有这样
的态度，基督教的境遇伦理学认为，“爱”的原则是唯一的、绝对的、永远适用的原则，“境
遇论者认为任何原则都不能缺少爱，同时对任何原则都只能作暂时性考虑。”[2](P23)
    境遇伦理学由于过于强调具体情境的特殊性，反而导致很多缺陷，这种伦理学往往不能使我

们去正确面对生活中正常的、具有普遍性的境况。L. J. 宾克莱（L. J. Binkley，又译宾克利）指

出，“由于弗莱彻和境遇伦理学者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极端的事例，就使得他们不可能对于
我们日常所面临的比较正常的境况给予多少指导。”[3](P356)万俊人教授也指出，弗莱彻“过

于强调了具体境遇的重要性，忽略了社会宏观环境对人们道德行为的决定性作用，进而过于重
视行为之偶然、特殊和变化的因素，忽略了其一般规律和特点。因而不可避免地陷于了道德相
对主义的泥沼。”[4](P572-573)
    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文化的伦理相对主义是一种广义的境遇伦理相对主义。在这里，我

把总结不同社会或地域文化体系之间所表现出的伦理相对性的理论称为文化的伦理相对主义，
而把总结同一社会内部不同阶层、职业等特定环境中所产生的伦理相对性的理论视为经验的或
境遇的伦理相对主义。
    3.主观的或认识的伦理相对主义
    主观的或认识的伦理相对主义主张，道德仅仅是人们的一种主观认识，以人们的认识而转

移，是人们的主观态度或情感的表达以及人们的心理需要的产物。情感主义的伦理学可视为伦
理相对主义的特定表现形式。伦理相对主义是对人们在实践中或理论上所面临的问题的探讨或



回答；主观的或认识的伦理相对主义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一切道德问题，当我们探究“道德
或伦理是客观的、普遍的、绝对的还是主观的、特殊的、相对的？”、“我们是否能够当下认
识或把握客观存在的道德或伦理？”、“我们能否建构普遍适用的道德体系或伦理学体
系？”等等问题时，如果我们侧重于对道德问题的认识论研究，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伦理相对主
义即是主观的或认识的伦理相对主义。

应当说，伦理主观主义与伦理情感主义也是伦理相对主义的独特形式。伦理相对主义的问
题与伦理学上的主观主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主观主义是与客观主义相对立的。从哲学上
说，相对主义者并不就是主观主义者，主观主义者也不一定是相对主义者。一般来说，认识上
的相对主义会导向伦理上的相对主义；但就认识相对主义的逻辑彻底性来看，认识相对主义与
伦理相对主义往往难以共存。当不少思想家用自认为充分而有力的论证来支持或反驳道德相对
主义时，他们肯定了认识的确定性和绝对性而不可能接受认识的相对主义，否则，他们就不能
为自己所采取的道德观点辩护了。也就是说，对伦理相对主义的辩护或破坏，从根本上说需要
认识的确定性和绝对性而非认识的相对性。从理论的现实来看，伦理相对主义能够很好地与认
识主观主义结合在一起。对道德判断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这一问题的回答，似乎是确定道德判
断是可证实的还是主观任意的前提；但实际上很难这么说。因为“客观”和“主观”两个词对
不同的哲学家而言常常有着不同的含义和用法，在宾克莱看来，“客观”和“主观”这一对范
畴在道德哲学中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用法：首先，当我们说道德判断是客观的之时，是指该判断
包含或直接涉及到一种通过分析能够发现的性质或特性；当我们找不到这种性质或特性时，我
们就说道德判断是主观的。例如G·E·摩尔认为“善”涉及到一种基本的不可定义的非自然

特性，它是一种不比黄颜色的“黄”更多主观因素的客观特性。其次，“客观的”是指道德判
断建立在人类社会公认的各项标准基础上或某种特定文明所认可的标准基础上，客观主义者认
为道德判断截然不同于人们的口味，口味完全是个人的主观好恶或偏好的问题，道德判断所涉
及到的道德标准或道德规范是对人类长期积累的经验的总结。在这一层面上，主观主义者可能
会同意客观主义者的大部分主张，但却对道德判断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主观主义者认同道
德判断反映了社会公认的文明标准，但这并不妨碍道德判断的主观性质，或者说这一点与道德
判断是主观的并不冲突。“勿杀人”或“杀人是恶”之类的判断在客观主义者看来是十分客观
的，而在主观主义者看来则是主观的，根据人类学的资料，在早期社会中的某些地区，杀戮年
迈父母被视为子女的敬老义务，以此使老人免遭体弱病残的折磨；而在我们今天的文明社会
中，这种行为则被看作是极端的罪恶。再次，客观性是指我们对道德问题的争论有合理的解决
方法，只要去检验道德判断的各个理由，就能解决这些争论；而主观主义者坚持认为最根本的
道德争议是无法合理解决的，只能由个人的选择加以确定。在第二种意义上，如果一个人认为
社会公认的标准是十分稳定的，而且是建立在人类生活经验之上的，那就很可能希望把自己的
道德判断叫做客观性判断；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更注重社会中道德判断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更注重社会所赞成或反对的不同典型以及社会所赞扬的大部分善行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好的行
为，那么他将把自己的道德观称为主观主义的道德观。

 
    三、西方伦理相对主义多层次、多类型的原因与意义
    西方伦理相对主义在理论上表现出多层次性和多种类型，其原因何在？西方伦理相对主义汇

聚了众多学说或学派、贯穿西方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其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十分复杂，从宏观
角度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社会的实践层面的原因。西方社会的发展自古希腊开始，就是分散的或各自独立的城

邦制社会；在中世纪，虽然基督教成为统治欧洲的超国家的力量，但封建制的君主国家大多是
各自为政的割据状态，强有力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一直未能形成，这就造成整个社会生活的
孤立、松散、各自独立。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后的结果。资本主义在形成之
初，首先需要打破以基督教经院哲学为代表的思想统治，确立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意识形
态。资本主义经济所造成的社会分工和社会阶层、职业的不断分化和利益的不断分化，在现当
代更为显著。这些都促进了伦理相对主义的产生。
    其次是认识方面的原因。从认识论角度来看，伦理相对主义的产生与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存

在密切的关系。西方哲学深具理性反思和批判精神，这种反思和批判通常追求“发人之所未
见”，而不是对他人所获得的成果进行阐释或辩护。这一思维特色造成了西方哲学思想和伦理
思想的发展呈现批判多于继承、否定多于肯定的特征，众多思想家往往把自己所揭示的部分真
理性予以夸大。西方伦理相对主义割裂了道德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绝对性与相对性、主观性与
客观性的统一。道德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所处的生产条件、生活条件以及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综观人类文明或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道德的绝对性（普遍性、同一性、确定性）与相对性
（特殊性、差异性、变易性）始终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生活在一定地理环境条件下和社
会生产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其所具有的道德对该群体或该社会组织的成员来说
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也就是说，这一道德体系具有普遍性、绝对性。但是，任何道德体系又都
是可变的、相对的。道德总是相对性（特殊性）与绝对性（普遍性）的辩证统一。道德的相对
性蕴涵了道德的绝对性。道德规范和道德习俗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和时代性，这是一切道德都
不可避免的，这是道德相对性的一面；但相对性（特殊性）中总是蕴涵着绝对性（普遍性）。
绝对的（普遍的、共同的）道德总是要通过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特定道德而表现
出来。伦理相对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倾向则是对客观存在的道德或伦理的相对性质的片面反映，
是对伦理相对性的夸大或极端强调。就伦理相对主义的形成或来源来看，它或者以人的不同感
觉、感受和认识为基础，或者以地理环境与风俗习惯的不同为基础，或者以不同民族的不同文
化和价值观为基础，在这些各不相同的基础上推导出道德的多元性、多样性，从而导出伦理相
对主义的结论。从哲学认识论角度来说，伦理相对主义大都承认道德的主观性而否认道德的客
观性，否定了道德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古希腊智者派中的杰出代表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
的尺度”的著名命题，就深深潜藏着对道德客观性的否定和对道德主观性的肯定。苏格拉底
的“美德即知识”的命题更是明确地把知识、理性或人的主观认识作为道德的标准、本质和源
泉，因此，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就其深层意蕴来说也无疑是割裂了道德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古
希腊怀疑论派在哲学层面对事物及其性质的客观存在的怀疑，从理论逻辑上预制或预设了其伦
理思想的相对主义、主观主义发展方向。近代哲学的经验论派把经验作为知识的来源，强调人
的感觉、观念是知识的基础和源泉，从理论的逻辑发展来看，经验、感觉或观念范畴既可以容
纳丰富的客观内容，又蕴涵着陷入纯粹主观性的可能；经验论派的伦理思想向相对主义方向的
演变，与经验论派在哲学上从客观主义向主观主义的演变是一致的。近代理性派哲学主张知识
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不是来自外部的经验，而是来自内在的理性；与此相应，在伦理学的范围
内，理性派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主张道德准则与道德原则的普遍性、必然性以及道德理论的真
理性不能从道德生活的经验中获得，而只能从人的理性、道德理性或实践理性中产生。作为理
性派的突出代表的康德，其义务论的伦理学虽然体现出显著的绝对主义性质，但他的伦理学并
没有为我们提供具有真切的现实指导性的内容，他的伦理学应当说是形式主义的、空洞的，在
其空洞的形式下包含了随时向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转变的可能。
    西方伦理相对主义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从理论上说，伦理相对主义触及了理论思维的内在矛

盾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任何理论都是从纷繁复杂的特殊现象中概括抽象出
来的，另一方面理论必须能够回归现实并指导现实。伦理相对主义触及到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
道德原则或道德规范如何与变化多端的具体环境相互结合的问题。“在规范的严格性、稳定
性、不变性以及条件的变化多样性之中，存在着一种溶化在调和中的张力，理性必须把规范适
用于具体的事例中，而且来证实道德的有效性，……从规范过渡到处境并不容易：一般而言，
规范是清楚的，而处境是朦胧的，飞逝的。”[5](P44)如何把规范与具体的境遇结合起来？规

范与境遇的结合是否具有某种规律性？我们能否获得将规范与境遇结合起来的普遍性知识？这
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伦理相对主义在理论思维上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
思考道德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联结，有助于把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过程和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
更融洽地结合在一起。
    从实践上来看，伦理相对主义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伦理相对主义消极意义在于，容易

引发社会生活实践的道德冲突或道德危机；极端的伦理相对主义者往往在实际生活中流于诡
辩，陷入道德虚无主义。伦理相对主义在实际生活中过多地强调各个特殊的社会群体道德的特
殊性、相对性，主张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形态以及不同的个体
与各类社会群体，它们各自的道德规范的特殊性，坚持它们各自现有道德的合理性，把道德当
作个别的、多样的、缺乏共同性的东西。当这些各种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相互接触、相互交往
的时候，它们在道德上难免产生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在伦理相对主义者看来是不可避免
的，也是不可解决的，不利于社会的共同生活和社会向心力、凝聚力的形成。极端的伦理相对
主义者对世界不同的民族、国家、地区、文化、社会形态、阶层和阶级、职业等表现出的道德
多样性和相对性感到迷茫，对人类道德的普遍性、共同性丧失信心，以致把道德看作完全主观
的、可有可无的东西，认为在道德领域不存在客观的、正确的陈述，在实践中我行我素，消解
了伦理中本有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因素，使人类道德在社会生产实践和生活交往不断扩大、加深
和融合的现实条件下走向普世伦理的趋势失去可能。“倘若道德的正确性和错误性完全取决于
具体情况，那么，建立普遍的伦理学体系似乎成了无法达到的理想。”[1](P51)另一方面，伦

理相对主义的积极意义能够使我们采取开放的、灵活的态度，形成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相互



宽容的氛围，有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伦理相对主义至少告诉我们应当接受这一事
实：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道德准则和道德信念，而且每个社会的道德信念都深受其文化的影
响。伦理相对主义鼓励我们探索那与我们有别的道德信念的理由，并促使我们审视我们自身所
拥有的道德信念和价值观的理由。这使我们能够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而不是盲目地拒斥其他伦
理体系或外来文化。不同社会、不同民族的道德准则和道德信念都深受其文化传统的影响；各
个民族、各个社会都不能摆脱其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这是不
容置疑的事实。我们应在面对和接受这一现实的基础上，尊重各个民族和不同社会各自的道德
选择和道德传统。对人类道德生活的历史相对性的充分认识有助于促进相互理解，相互理解的
加深促进相互宽容。“宽容是我们这个多种族、多民族、多元化的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
这个社会中的不同群体拥有非常不同的价值、宗教和习惯，为了能够和平相处，我们对这些差
异的宽容是必不可少的。”[6](P293)主张理解和宽容，决不意味着抛弃本民族和自己社会的价

值立场和价值主导。当今世界，文化的多元并存已是不争的事实。不同文化之间在道德上的差
异决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各行其是。伦理相对主义对人类道德生活的历史相对性的充分认识有助
于促进相互理解，相互理解的加深促进相互宽容，从而为我们增进道德共识、和谐共处提供思
想支持。伦理相对主义，特别是文化论的伦理相对主义，有助于我们抵制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
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影响。近代以来，西方社会首先进入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发
展愈益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纳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的一体化，西方国家在
文化上也取得了主导或支配的地位，对其他国家或民族实行文化的渗透甚至霸权主义的文化侵
略。按照伦理相对主义的理论观念，西方文化、西方的伦理和价值观念，是西方各个民族、社
会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它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不能超出西方
文化的范围。西方文化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处于平等的地位。无论是文化还是其中的伦
理，都既有适应其生存环境的特殊性，又有超越其特定环境而普适于人类社会的普遍性。“文
化是属于人类全体的，不应有东西泾渭分明的对峙。每个民族的创造与发明，虽是克服各自环
境挑战的成果，但这些成果不应只是个别社群的专利，而应供全人类所共享。”[7](P3)任何文

化固然具有相对性，其伦理的体系也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对性；但个别、特殊的东西中同时即蕴
涵了一般的、普遍的内容，任何一种特定的文化，同时也具有着普遍的内容，正如我们所常说
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作为特定文化之一部分的伦理体系，在其相对的性质之中
蕴涵着绝对的、普遍的成分。正是由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共通性和交互性，形成了人类共同的
需要和能力；在此基础上能够产生或形成各种文化之间共通的道德规范。文化的差异与价值的
一致可以相容，这已经成为当代学术界的共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道德上的平等交流，相
互作用，能够对现当代的“普世伦理”或“全球伦理”的建设作出各自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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